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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成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剑波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６７６１５１

电子信箱

ｃｏｍｐｌａｎｔ＠ｃｏｍｐｌａｎｔ－ｌｔｄ．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１

，

５５５

，

１１７

，

３３６．１１ １

，

６７４

，

２６４

，

８８１．４４ －７．１２％ １

，

０３８

，

３９３

，

２０１．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９３

，

１１２

，

９６４．９６ ４３

，

７４２

，

１０６．４０ １１２．８７％ －１１

，

００３

，

６８５．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９２

，

９９０

，

３９７．１１ ４３

，

７３４

，

７５７．５１ １１２．６２％ －１１

，

４０８

，

３１９．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３０

，

１３１

，

６０７．８６ ５４２

，

２４３

，

３９８．２８ ３４．６５％ １５５

，

６１０

，

０００．３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１５ ０．１４８ １１２．８４％ －０．０３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１５ ０．１４８ １１２．８４％ －０．０３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９５％ ４．９９％ ４．９６％ －１．２７％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２

，

４８９

，

９１１

，

８７３．４９ １

，

６６５

，

８５５

，

０１８．７１ ４９．４７％ １

，

１８５

，

１８３

，

５７９．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９７１

，

７４３

，

７３７．５９ ８９９

，

３１２

，

４３１．５３ ８．０５％ ８５３

，

９４１

，

９６８．８６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４

，

５７７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３４

，，

０３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成套设备

进出口（集团）

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０．０９％ １４８

，

２５２

，

１３３ ２９

，

４３６

，

０３３

山东丰源经济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５２％ １

，

５４２

，

４８３ ０

周广政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９７９

，

９１８ ０

孙亮勤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８３６

，

８００ ０

江力川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７８２

，

２００ ０

谢哲勤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７０１

，

７００ ０

任自力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６５０

，

３８７ ０

东方汇理银行 境外法人

０．２１％ ６１０

，

９７１ ０

杨敬堂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５２２

，

９１６ ０

韩丽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４９２

，

９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东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十名股东中，“江力川”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０．２４％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８２

，

２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０．０２％

；共计持有

７８２

，

２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０．２６％

。“谢哲勤”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０．２４％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１

，

７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０．０００００６％

；共计持有

７０１

，

７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０．２４％

。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度

,

公司在确保孟加拉沙迦拉化肥厂项目和埃塞俄比亚肯色糖厂项目正常实施的

同时

,

集中开发重点国别市场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业务

,

埃塞俄比亚

OMO-Kuraz2

和

OMO-Kuraz3

糖厂项目成功签约

;

此外

,

公司贸易业务稳步发展

,

中多公司多哥糖联生产经营情况稳定

;

经过

公司全体人员共同努力

,

各项经营和管理工作均取得较好的成绩。

公司本年度与上一年度相比经营业绩变化分析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增减幅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５

，

５０３．５５ １６７

，

４１４．４１ －７．１１％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３０

，

４１８．０５ １５０

，

１３２．６３ －１３．１３％

期间费用

１０

，

２３１．５７ ６

，

８０３．４９ ５０．３９％

营业利润

１５

，

０４３．７１ ６

，

４１７．７１ １３４．４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９

，

３１１．３０ ４

，

３７４．２１ １１２．８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３

，

０１３．１６ ５４

，

２２４．３４ ３４．６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２

，

２２８．１７ ５３

，

９６５．０８ ３３．８４％

期内主营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

11,910.86

万元

,

降低幅度为

7.11%,

主营业务成本比去

年同期减少

19,714.58

万元

,

降低幅度为

13.13%,

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毛利率较低的贸易业务规模

大幅缩减

,

毛利率较高的成套业务占比增加。

2

、报告期内期间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3,428.08

万元

,

增加

50.39%,

主要原因是本年度职工

薪酬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另外

,

本年度美元汇率波动较大

,

汇兑损失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3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

4,937.09

万元

,

增长了

112.87%,

主要原因

是本年度成套项目确认了较大的项目利润

,

对公司业绩贡献较大。

4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8,788.82

万元

,

主要原因是

本年度公司成套项目顺利实施

,

按照合同约定收到了项目结算款项。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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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22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度报告》全文和摘要。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年

报问询函》

(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14

】第

76

号

,

以下简称《问询函》

),

《问询函》要求公司就

2013

年度报告有关内容进行补充、更正。现就《问询函》列明问题补充、更正如下

:

一、“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中“二、主营业务分析

(

二

)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发展战略和

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删除“同时

,

坦桑尼亚基畏那煤电一体化项目、塞舌尔输变

电项目、莫桑比克国家公务员公寓项目、佛得角社会福利房项目等已签合同项目的融资工作

正在推动中。”

,

增加 “

(4)

报告期内

,

公司已签约未执行项目情况”列表如下

: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简介 交易方 合同金额

折人民币金

额

履行地

点

履行期限

报告期执行情

况

１

坦桑尼亚基

畏那煤电一

体化项目

负责基畏那煤矿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工

作；设计和建造

１＊

５０ＭＷ

的火力发电站

（包括工程设计、施

工、供应相关的设

备）；输变电工程设

计、采购、施工工作。

（即煤电一体化项目）

ＫＩＷＥＲＡ

煤电有限

公司

２２６

，

９８３

，

０００

美元

约

１４．０７

亿元

人民币

坦桑尼

亚

生效日开工

后

２２

个月

目前，公司仍

继续努力协助

业主推动融资

工作。

２

佛得角社会

房项目

向业主提供

１５９０

套

住房（总建筑面积为

１１１

，

９００

平方米）以及

小区配套基础设施的

建设

佛得角政

府住房和

国土资源

部

４０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

元人民

币

４０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

元人民

币

佛得角

开工日后

４８

个月

目前，公司仍

继续努力协助

业主推动融资

工作。

３

莫桑比克国

家情报安全

总局公务员

公寓项目

建设莫桑比克国家情

报安全总局公务员公

寓楼

莫桑比克

国家情报

安全总局

３６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

元人民

币

３６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

元人民

币

莫桑比

克

开工日后

２４

个月

目前，公司仍

继续努力协助

业主推动融资

工作。

４

塞舌尔输变

电项目

输电线沿线新建或改

建

３３／１１ＫＶ

变电站，其

中新建

８

座变电站，改

建

３

座变电站

塞舌尔公

共事业公

司

１９６

，

５８１

，

４６７

元人民

币

１９６

，

５８１

，

４６７

元人民

币

塞舌尔

开工日后

３０

个月

由于金融危机

影响，融资较

困难。目前，公

司仍继续努力

协助业主推动

融资工作。

二、“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中“二、主营业务分析

(

三

)

收入”补充说明如下

:

报告期内

,

公司一般贸易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主要原因为

:

鉴于国内钢材贸易市场不景气

,

2013

年公司停止了毛利率较低的国内钢材贸易业务

,

并对库存进行了处理

,

造成

2013

年度一般

贸易业务营业收入同比

2012

年度大幅下降

,

相应营业成本同比大幅下降。

三、“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中“四、资产负债状况分析

2

、负债项目重大变动情况”补充内容

如下

:

单位

:

元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比重增

减（

％

）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比

例（

％

）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

％

）

应付票据

０．００ 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２．４％

本年应付票据中银行承兑汇票已贴

现

应付账款

２３２

，

０２７

，

４７７．５６ ９．３％ ６８

，

５０８

，

０３２．４６ ４．１１％ ５．１９％

本年应付账款增加主要为本年孟加

拉沙迦拉化肥厂项目设备采购增加

应付款所致

预收账款

１

，

１９７

，

４１７

，

３８７．３４ ４８．０９％ ６４２

，

１４４

，

６３０．９４ ３９％ ９．０９％

本年预收账款增加主要为孟加拉沙

迦拉化肥厂项目及埃塞肯色糖厂项

目结算款

应付职工

薪酬

４２

，

９３３

，

２００．５１ １．７２％ ５

，

３２３

，

８８４．０３ ０．３２％ １．４％

本年应付职工薪酬增加主要为年末

提取未发放的工资、奖金、补贴等

３３４０

万元，同时，上海分公司职工安

置，计提辞退福利

４１１．４９

万，大连中

成进出口有限公司因解除劳动关系

支付补偿金

４．６８

万

应交税费

－１４

，

２８６

，

８７３．０４ －０．５７％ －２２

，

７５６

，

３６８．０４ －１．３７％ ０．８％

本年度应交所得税增加，同时收回

部分出口退税款

其他应付

款

４７

，

９２５

，

３４１．２７ １．９２％ ２０

，

４８０

，

６３８．７１ １．２３％ ０．６９％

本年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为本年孟

加拉沙迦拉化肥厂项目应付供应商

质保金等增加所致

四、“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中“九、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

一

)

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和对策”补充

内容如下

: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

,

行业内竞争明显加

剧

,

同时

,

外部经济形势不稳定

,

公司面临原材料成本上升、汇率波动、以及项目所在国政治、经

济、金融环境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期内

,

公司积极应对不利形势

,

狠抓经营

,

公司孟加拉

沙迦拉化肥厂项目和埃塞俄比亚肯色糖厂项目顺利实施。上述项目处于执行高峰期

,

构成公

司收入主要来源。由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欧元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

,

本报告期

,

公司汇兑损

失致财务费用金额增加

878.28

万元

,

对公司产生一定影响。

针对上述形势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通过加强外汇资金管理、完善汇率管理相关制度

建设

,

提高公司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

同时

,

对外合同报价时

,

充分考虑汇率波动因素

,

努力降低汇

率风险

;

公司对外密切关注项目所在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

,

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

,

对内

合理制订应急预案

,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

同时

,

加强项目管理和资金收支管理

,

努力提高项目的

把控能力和响应速度

;

本报告期内

,

公司调整部门设置

,

增设了多个业务部门

,

加大资源投入

,

集

中力量开发其他国别市场以及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业务

,

为公司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

加强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

,

提高公司总体决

策能力和管理能力

;

通过转变经营思路和创新经营模式

,

合理有效配置资源

,

积极开发市场

,

做

大做强成套设备出口主业、积极开拓贸易业务

,

同时

,

探寻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

,

稳定发展实业

投资

,

努力形成市场多元化、业务多样化的经营格局

,

构筑公司稳定、可持续的业绩支撑。

五、“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二、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

股情况”未披露“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内容

,

现补充为

: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34034

。

六、“第七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中“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

酬情况

(

二

)

公司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

未披露“从股东单位获得的报

酬总额”内容

,

表格单位有误

,

现补充、更正为

:

单位

:

元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的报

酬总额

从股东单位获

得的报酬总额

报告期末实

际所得报酬

刘学义 董事长 男

５８

现任

０ ０ ０

刘艳 董事 女

４７

现任

０ ６０４

，

０００ ６０４

，

０００

张晖 董事、总经理 男

４５

现任

２５７

，

７３６ ０ ２５７

，

７３６

杜黎龙 董事 男

３７

现任

０ １０３

，

９５７．５０ １０３

，

９５７．５０

张朋 董事 男

３５

现任

０ ５６

，

２５５．５０ ５６

，

２５５．５０

孙红 董事 女

４７

现任

３５２

，

５５５ ０ ３５２

，

５５５

陈重 独立董事 男

５７

现任

８０

，

０００ ０ ８０

，

０００

马朝松 独立董事 男

４１

现任

８０

，

０００ ０ ８０

，

０００

刘丹萍 独立董事 女

５６

现任

８０

，

０００ ０ ８０

，

０００

邹宝中 董事长 男

５１

离任

４４５

，

８３５ ０ ４４５

，

８３５

李峰伟

董事、副总经理

（代行总经理职

责）

男

５５

离任

５７２

，

４２１ ０ ５７２

，

４２１

胡东海 董事 男

４７

离任

０ ３４５

，

１４９ ３４５

，

１４９

苏晔 董事 男

４０

离任

０ ４７７

，

６８２ ４７７

，

６８２

段文务 监事会主席 男

４４

现任

０ ０ ０

刘瑞坤 监事 男

３９

现任

０ ４２７

，

９２３ ４２７

，

９２３

韩瑛 监事 女

５０

现任

３４１

，

１５５ ０ ３４１

，

１５５

刘永生 监事会主席 男

５９

离任

０ ４１３

，

６７９ ４１３

，

６７９

万启祥 监事 男

５５

离任

２７４

，

９１５ ０ ２７４

，

９１５

林滟 副总经理 女

４９

现任

３６１

，

０６５ ０ ３６１

，

０６５

马茂先 财务总监 男

４８

现任

２７８

，

２２５ ０ ２７８

，

２２５

蒋镶赢 副总经理 男

５０

现任

５６１

，

４５３ ０ ５６１

，

４５３

何剑波 董事会秘书 男

４９

现任

５２５

，

６９８ ０ ５２５

，

６９８

合计

－－ －－ －－ －－ ４

，

２１１

，

０５８ ２

，

４２８

，

６４６ ６

，

６３９

，

７０４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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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大会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2014

年

4

月

1

日，公司收到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增加黔源电力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在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

的临时提案》。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98%

股份（其中：华润信托

o

泽熙

1

期单一资

金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7,371,5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

；华润信托

o

泽熙

6

期单一资金信

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2,771,4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

），董事会在收到提案后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议案修改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新增临时提案：《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4

、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议案第

11

项《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未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

点。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

46

号黔源大厦

4

楼会议中心。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文琦。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3

人，代表股份

97,630,258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47.95%

。

2

、公司部份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通过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7,252,75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613%

；反对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弃权

377,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387％

。

2

、通过了《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7,252,75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613%

；反对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弃权

377,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387％

。

3

、《

2013

年财务决算、

2014

年财务预算安排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97,252,75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613%

；反对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弃权

377,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387％

。

4

、通过了《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7,252,75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613%

；反对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弃权

377,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387％

。

5

、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191,2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79.065%

；反对

20,438,

99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20.935％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

份总额的

0％

。

6

、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252,75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613%

；反对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

；弃权

377,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

的

0.387％

。

7

、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252,75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613%

；反对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

；弃权

377,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

的

0.387％

。

8

、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252,75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613%

；反对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

；弃权

377,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

的

0.387％

。

9

、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252,75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613%

；反对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弃权

377,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387％

。

10

、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97,252,75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99.613%

；反对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 ％

；弃权

377,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

的

0.387％

。

11

、否决了《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438,99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20.935%

；反对

77,191,

2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79.065％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

份总额的

0％

。

会上，独立董事严安林作了《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

"

黔源电力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

关于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4］黔北律意见字第19号

致：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黔源电力

"

或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张怡、孙磊律师出席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

次股东大会

"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核，对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

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014

年

3

月

27

日以及

2014

年

4

月

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分别刊登《贵

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贵州黔

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

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补充通知》），通知以及补充通知在法定期间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

会议召集人、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

事项等内容。

2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00

在贵州省贵阳

市都司高架桥路

46

号黔源大厦

4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召开方式、表决方式等均与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以及补充通知的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召开时间、地点、

召开方式、会议审议事项等相关内容

,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13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97,

630,25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7.95%

，均为截止

2014

年

4

月

11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2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3

年

财务决算、

2014

年财务预算安排说明》、《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

会上作《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

2014

年

4

月

1

日，

黔源电力收到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增加黔源电力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

案的函》，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作为代表合计持有黔源电力

4.98%

股份的股东，提请在黔

源电力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黔源电力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等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分别刊登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作为合计持有黔源电力

3%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

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

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该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

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提出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大会审议的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表决票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并当场宣

布表决结果。

（一）审议通过《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97,252,758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377,5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

。

（二）审议通过《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97,252,758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377,5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

。

（三）审议通过《

2013

年财务决算、

2014

年财务预算安排说明》；

同意股数

97,252,758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377,5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

。

（四）审议通过《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股数

97,252,758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377,5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

。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股数

77,191,264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65%

；

反对股数

20,438,994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35%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审议通过《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97,252,758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377,5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

。

（七）审议通过《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97,252,758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377,5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

。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股数

97,252,758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377,5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

。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同意股数

97,252,758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377,5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

。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股数

97,252,758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股数

377,5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

。

（十一）审议未通过《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

同意股数

20,438,994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35%

；

反对股数

77,191,264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65%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的行使、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黔源电力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郑锡国

经办律师：张 怡

孙 磊

2014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4-33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第一财经日报》刊登文章《中银绒业股权质押迷局 江阴孚玛在哪儿》、

《高扩张伴随高负债 中银绒业遭遇资金难题》等文章。上述文章对我公司相关信息披露提出

以下质疑：

１

、关于江阴孚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经营地址

２

、关于公司存货及其余额合理性问题

二、澄清说明

（一）关于江阴孚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我公司大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将所持我公司

４０００

万股

权质押给江阴孚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但文章报道反映记者前往江阴孚玛工商登记的经营地

址调查发现，在江阴市新桥镇未能找到该公司，当地工商所工作人员、多位快递员和当地居民

也告诉记者，并未听说江阴孚玛登记所留的新桥镇农机花园这个地方。

此报道不属实，澄清如下：

１

、江阴孚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孚玛”）是真实存在的公司。

经与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询证，本公司获取了江阴孚玛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的营业执照、验资报告、公司章程、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机构信

用代码证等资料，并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江阴孚玛基本情况如下：

（

１

）公司名称：江阴孚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

３

）注册号：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３５４６１７

（

４

）住所：江阴市新桥镇农机花园

Ｃ

幢

５

号

（

５

）法定代表人：陶治

（

６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７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８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

９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纺织品、针织品、纺织原料（不含籽棉）、服装、日用

品、金属材料、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的销售。

（

１０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５

月

６

日

（

１１

）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爱美诺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６０％

２

江阴市华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３６％

３

陶 治

２００ ４％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江阴孚玛的控股股东为爱美诺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洪。

３

、公司委托保荐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实地走访江阴孚玛，与法定代表人

陶治当面访谈， 江阴孚玛注册地江阴市新桥镇农机花园

Ｃ

幢

５

号系江阴孚玛实际控制人杨洪

配偶名下的房产，该处确实存在，目前该幢楼门牌号已更名为陶新路

１５４

号；基于业务开展的

需要，江阴孚玛目前实际办公地为张家港市沙洲西路

１２１

号骏马置地广场

Ａ

座

１５

楼。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同一地点不能注册多家公司。查询工商注册政策解读发现，我国

许多地区允许市场主体登记的住所一址多照，尤其是住所在同一地址的市场主体具备投资关

系、为同一投资人申办的情况。

４

、公司询证控股股东获悉，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将

４０００

万

股权质押给江阴孚玛，是控股股东正常的融资业务需求，且控股股东、本公司与江阴孚玛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信誉良好，所有的股权质押未发生任何股权纠纷，均按期付息还

款。

公司自借壳上市以来一直高度关注贷款担保等或有负债风险，除给上市公司自己的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担保以外，对外从未发生融资互保行为，公司经营需要借款时，均以控股股东和

公司资产提供担保。大股东自身融资是用其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进行质押融资，且信誉良

好，均能按期付息按期还款，未发生任何股权纠纷。相关信息已在公司定期报告中的对外担保

及关联交易事项中披露。

（二）关于公司存货及其余额合理性问题

文章报道：令人不解的是，去年

９

月公司在公告中写道：羊绒属于稀缺资源，产量稀少；且

羊绒具有一年一产的自然特性，羊绒采购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４－９

月，采购季外，市场上很难随

时购买到匹配大量订单需求的合适羊绒。同时，外销羊绒纱线及制品订单的接单时间通常是

在每年的秋冬及次年初春时节。即二、三两季为收绒季度、存货理应增加，而一、四季度应该是

耗用原材料时期。 但根据公告，

２０１１

年年末公司存货

２０．７

亿元，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新增存货近

４

亿

元，而二、三季度总计仅增加

１．２

亿元，

２０１３

年也出现类似状况，一季度增加羊绒

２．９５

亿元，同比

上涨

１５％

，理应丰收的二季度仅新增存货

１

亿元。

此报道不属实，系错误引用公司数据所致，现澄清如下：

报道错误引用和计算公司定期报告中存货数据及存货增量数据，以此质疑公司存货数量

的合理性，实际情况为：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末各定期报告时点的存货余额和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各期末 存货余额 存货各季末增减额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５

，

３６７．０８ －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末

２０７

，

３７３．０５ ２

，

００５．９７

２０１２

年二季度末

２４０

，

３０８．５４ ３２

，

９３５．４９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末

２５１

，

２２０．３４ １０

，

９１１．８０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３２

，

１０５．８１ －１９

，

１１４．５３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末

２６１

，

６２８．０２ ２９

，

５２２．２１

２０１３

年二季度末

２７１

，

７６５．５０ １０

，

１３７．４８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末

３０４

，

２７２．４３ ３２

，

５０６．９３

公司的原料采购主要是外购原绒及无毛绒。羊绒属于稀缺资源，具有一年一产的自然特

点，主要采购期为每年

４－９

月，公司外销羊绒纱线及制品订单的接单时间通常是在每年的秋冬

及次年初春时节，羊绒采购季节与接单、生产及销售的周期存在时间差，因此当年采购的羊绒

原料很大一部分需要为次年的生产销售需要做储备；同时，为了应对原绒价格波动或数量不

足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公司会根据原料市场情况对存货的采购进行战略调整。随着公司经

营规模的扩大公司存货储备将合理增加。

从上表可看出， 公司各季末存货库存情况基本反映了公司的正常经营状态及行业特性。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末存货余额较

２０１１

年末的存货余额

２０５

，

３６７．０８

万元增加

２

，

００５．９７

万元（并非报道所

说的

４

亿元），随着销售的实现，

２０１２

年

４

季末存货余额减少了

１９

，

１１４．５３

万元；因二、三季度为

公司收绒季节，存货累计增加

４３

，

８４７．２９

万元（并非报道所说的

１．２

亿元），公司的存货库存变动

情况基本反映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及行业特性。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存货较

２０１２

年末增加

２９

，

５２２．２１

万元，主要原因是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底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签订了较多的羊绒衫、羊绒纱线新订单，

公司相应增加了主要原材料无毛绒的采购

２．４４

亿元， 以满足公司羊绒纱线及制品的生产需

求。

２０１３

年二、三季度分别较上个季度新增存货

１０

，

１３７．４８

万元和

３２

，

５０６．９３

万元，累计增加存

货

４２

，

６４４．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季度公司存货的余额变动与公司羊绒采购特性和生产经营情况

基本吻合。

三、其他说明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入较好，

虽然公司的生产销售规模不断扩大，但公司在扩大销售的同时，加强对客户的管理，公司对客

户实行信用分级管理，对于信用较差的客户进行分析剔除，主要客户都是具有良好信用、能够

及时支付货款的长期优质客户。公司的大部分应收账款账龄均为

１

年以内，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末

１

年

以内应收账款占比分别是

７８．２３％

、

９０．２％

、

９４．３７％

，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已合理

反映应收款项的回收情况。从最近三年实际发生的坏账情况分析，不存在坏账准备计提不充

分的情况。

公司《存货管理制度》对存货跌价准备的管理制定了相关制度规定，要求严格依据企业会

计准则执行，存货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各自管辖范围内存货减值的监测，每年度如有存货减值

迹象应上报财务部，财务部进行存货减值准备测试并形成存货减值准备报告，其中重大存货

减值还需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存货进行价值重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之规定，公司在资产

负债表日已对存货是否发生减值的迹象进行了合理分析，并进行了存货减值测试，公司对期

末各类存货按市场价格与各类存货账面成本进行比较，未发现存在减值迹象，故无需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由于羊绒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较大，且公司规模持续扩张，公

司主要依靠银行借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营运资金需求和部分投资需要， 致使资产负债率较

高。但近年来，随着公司盈利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再融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由

２０１０

年末的

８１％

下降至

２０１２

年末的

６６％

， 资产负债率水平稳步降低。

２０１４

年初向控股股东中

绒集团和中信证券实施定向增发之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显著下调。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逐年扩大，产业扩张步伐不断推进，公司存货规模保持合理的比例

适当增长，公司资信良好，资产负债率维持在合理的承受范围内，资金周转运行正常，偿债风

险总体可控。

四、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情况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变动幅度未触及深交所发布业绩预告的标准， 公司将于

４

月

２５

日发布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

五、特别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司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4-026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17

日

10: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远方先生因公出差无法主持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

事、总经理谢彦辉先生主持会议；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6,196,

79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5.97%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十）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十二）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关于投资设立海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

216,19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学琛、林映玲。

3.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粤水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范性文件和粤水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4-027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阿勒泰市风力发电项目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风险提示

（一）该风力发电项目的实施须报发改委核准，因此，协议执行的起始期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二）该协议的签署在短期内将不会给本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疆

能源公司

"

）以及阿勒泰市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阿勒泰能源公司

"

）带来收益，亦不

会对本公司、新疆能源公司以及阿勒泰能源公司

2014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二、协议概况

近日，阿勒泰能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能源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人民政府在阿勒泰市签署《阿勒泰市风力发电项目协议书》。双方本

着诚实互信、合作共赢及共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阿勒泰市风力发电

项目协议，计划开发

49.5MW

风力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约为

4.4

亿元，将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

机构贷款进行投资。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人民政府。

市长：木拉提·卡开。

办公地址：阿勒泰市团结二路

26

号。

本公司、新疆能源公司和阿勒泰能源公司均与阿勒泰市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2013

年度， 本公司与阿勒泰市人民政府签署 《阿勒泰市光伏太阳能发电项目协议

书》，计划分十个年度投资建设开发

500MW

光伏发电项目；新疆能源公司、阿勒泰能源公司与

阿勒泰市人民政府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阿勒泰市人民政府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内容

1.

项目名称：粤水电阿勒泰市风电项目。

2.

项目规模：

49.5MW

风力发电。

3.

项目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约为

4.4

亿元，全部由本公司自筹。

4.

在

2015

年阿勒泰市人民政府优先考虑阿勒泰能源公司风电项目的开发指标及项目核

准。

5.

阿勒泰能源公司在该协议生效后，年内完成可研报告编制、项目前期各项审批、项目核准等

工作，并实现开工建设，完成投资至少

2

亿元，并于

2015

年

10

月底前完成并网发电。

（二）违约责任

1.

阿勒泰能源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协议时，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2.

阿勒泰能源公司依法取得项目后，因阿勒泰市人民政府原因造成该协议无法履行，阿

勒泰市人民政府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3.

双方在该协议履行中如有违约行为，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时，可到协议履行地人

民法院诉讼。

（三）该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该协议的签署将不会对本公司、新疆能源公司以及阿勒泰能源公司

2014

年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二）协议履行不影响本公司、新疆能源公司以及阿勒泰能源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本公司、

新疆能源公司以及阿勒泰能源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协议而对阿勒泰市人民政府形

成依赖。

六、其他相关说明

阿勒泰能源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具体情况，做好可行性研究，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并进

行完整的信息披露，本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协议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